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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的归责原则

从 《民法典》 的规定来看， 我

国采用三种归责原则， 即： 过错责

任、 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

其中， 以过错责任也就是行为

人是否有故意或过失为最重要的归

责原则。

德国法儒耶林说： “使人负有

损害赔偿的， 不是因为有损害， 而

是因为有过失， 其道理就如同化学

上的原理， 使蜡烛燃烧的不是光，

而是氧气一般地浅显明白。”

如果对过错责任进一步划分的

话， 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过错责任

及推定过错责任， 两者的划分主要

是看举证责任之所在。

一般情况下， 过错的有无是由

被害人进行举证， 但在某些法律特

别规定的情形下， 法院会先推定某

些主体存在过错， 除非其能证明自

己没有过错， 否则就应承担相应的

责任。

从本案来看 ， 如果要担责的

话， 车主可能根据 《民法典》 哪一

条进行担责呢？

根据网上的消息， 车主是将车

辆停放在自家院内， 但该自有院落

是开着门的。 因此有网友认为， 开

着门的院落可被视为公共场所， 因

此可以适用 《民法典》 第 1198 条

的规定： 除非车主能自证清白， 否

则推定车主存在过错。

该条规定具体为： 公共场所的

所有者， 如其不能证明其已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 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

但笔者认为本案不应适用这条

规定。

从相关图片中笔者看到， 该车

主的院落是存在围墙以及大门的，

普通人仅凭外观特征就可以较为清

晰地看出这是私家院落， 只不过当

时院门没有关上。

如果将一个未关闭院落的大门

视为公共场所的话， 那么是否任何

一个人都可以合法地进入到这个院

落？

换言之， 因为是公共场所， 那

么作为院落的主人， 对于进入到该

院落的任何人， 都不能报警赶他们

走？ 这明显是违背一般常识的。

因此对于本案而言， 并不能适

用此条规定， 要求车主自证清白，

而是要由男童家属去证明车主存在

过错。

车主是否存在过错

根据一般侵权构成的四要件来

看， 要求行为、 过错、 损害结果以

及行为与结果之间都有因果关系。

从本案而言 ， 行为 、 损害结

果及因果关系都已经有了 ， 关键

看车主的行为是否有过错 ， 也就

是说 ， 车主停在自家院落的车子

没有上锁， 是否存在法律意义上的

过错？

笔者认为， 根据目前披露的情

况来看， 车主顶多存在微小过错，

甚至于并不存在过错。 理由如下：

一般来说， 法律判断一个人是

否存在过错， 是以善良管理人的标

准进行判断。

因为每个人的情绪、 智能、 教

育等情况千差万别， 法律没法一一

进行预设， 因此要根据每个案件的

具体情况， 制定出一个客观化的标

准。

也就是说， 在具体情境下的普

通人， 发生了应该注意而不去注意

的情况， 那么才能视为存在过错。

实务中， 法院可能会从如下几

个因素进行考量：

1.危险的严重性

首先要进行分析的是， 将一辆

车锁坏了的车停在自家院落是否存

在危险性。

如果危险性比较高， 那么就应

该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

比如说如果放置了一堆烟花爆

竹在家里， 相对来说就要尽到比一

堆蔬菜更高的注意义务。

本案中我认为， 将车门关闭但

未上锁的车停放在自家院落， 其危

险性是低于车门未关闭或者停在公

共停车场的。

根据车主的描述， 涉事车辆的

车门应该是关上的， 但是在按锁车

键时， 可能因为故障而导致车辆未

能上锁， 这才使得儿童能够开门后

爬进去。

这样的解释符合一般生活经验

法则， 相较于车门敞开的车， 车门

关闭但未锁上的危险性还是相对较

低的。

因为一般来说， 一个正常人甚

至儿童， 看到车门关闭的合理反应

都是车辆已上锁， 而不会特地再去

开一下车门， 判断车辆是否锁上。

但如果车门敞开的话， 儿童还

是存在一定可能爬进车辆玩耍的，

这就存在较大危险性。

同样， 有问题的车辆停在自家

院落的危险性也是明显低于停在公

共停车场的。

因为公共停车场是对大众开放

的， 往来的人一旦多了， 相对来说

被人打开车门的概率也就更大。

广西桂平市人民法院就曾审理

过一起类似案件 ， 男子将车停放

在球场 ， 未锁紧车门就离开 ， 一

名智力有缺陷的少年自行开门进

入车内玩耍， 不料被闷死在车内，

最终法官判车主承担 20%的赔偿责

任， 赔偿死者父母经济损失 5 万余

元。

但本案中的车辆停放在自家院

落， 被人打开车门进去的可能性相

对较低。 但考虑到该院落毕竟是大

门敞开的， 所以不能说完全没有危

险性。

因此， 车主将一辆可能存在问

题、 车门未上锁的车辆停放在自家

院落 ， 这个行为本身的危险性极

低。

作为普通人， 很难想到有人会

进入自己的院落， 爬进自己已经关

上门的车辆。

但近年来儿童被困车内死亡的

新闻时有所闻， 该住户的院落大门

敞开， 且车辆也确实存在问题， 所

以也不能说这种危险是一个普通人

完全不能预见的。

2.防范避免的负担

那么当车主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有此类事故发生的可能时， 一般情

况下车主可采取的合理避险措施有

哪些呢？

笔者认为可能有以下几种方式

进行：

1.在车辆边设置警示牌， 告知

旁人车辆问题

但车主并不是商家， 车辆也不

是停放在公共场所， 要求车主在自

家院落内专门购置一个警示牌并设

置， 告知外人自己的车辆问题， 这

不太符合一般人的生活经验。

退一步说， 即使车主真这么做

了， 对一个会随便进别人家玩耍的

男童来说， 更大的可能性是得到了

提醒之后， 了解到自己更容易进入

车辆的情况， 反而增加了儿童进入

车辆的可能。

2.将车辆停进可以锁闭的车库

从图片上看， 车主的房屋是一

间独门独户的建筑。 而车主的停车

时间是从前一天晚上 7 点到次日下

午 1 点， 也就是说， 车主有一段相

对长时间不使用车辆， 而非临时停

车。

如果该建筑附随专门车库的

话， 车主应当将车辆停到车库内，

这样并不会显著增加车主的不便， 也

相对保证了安全。

反过来说， 如果该建筑有车库，

但车主没将车停入车库， 他承担责任

的可能性就增加了。

3.将车辆停在一个相对较为隐蔽

的角落

从网上披露的讯息来看， 车辆停

放的院落是一个开放院落。 假设这个

院子没有单独的车库， 只能停在院落

里的话， 那么是否还有较为隐蔽的角

落可以停放， 也是最终判断车主是否

需要承担一定责任的关键之一。

也就是说， 车主并未采取花费不

高的防范措施， 将一辆可能存在危险

的车辆停在易被大众发现的地方， 那

么可能会承担一定的责任。

如果经过法院认定， 车主存在一

定过错的话， 那么将根据过错比例的

大小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但是就我个人判断而言， 即使存

在笔者前文中提到的最大过错的情

况， 我相信车主承担的赔偿责任也不

会超过 10%。

当然， 更大的可能是车主无须承

担任何责任。

毕竟作为一个普通人， 很难想到

一个男童会跑到自己家里来， 打开自

己已经关闭的车门， 跑进去玩耍后发

生意外。

近日广州花都警方通报， 某车主报警称在自己一辆无法确认

是否能锁上车门的车辆内发现2名男童死亡。

经法医鉴定结合现场勘验情况， 警方分析认为是2名男童自

行进入未锁车门的车内活动， 不慎触碰车内中控门锁按钮导致车

门锁死，因年龄太小不懂脱困，长时间处于高温闷热环境导致脱水

性休克死亡。

噩耗传来之后，男童家人以车主未锁车导致男童死亡为由，要

求车主担责。车主叫屈不迭：车辆停在自家院内，不存在过错，为何

需要赔偿？

对此网民的观点几乎一边倒，认为男童擅自闯入他人院落，并

上了别人的车，不幸死亡属于意外，怎能要求车主担责？

那么车主是否需要赔偿呢？ 以下是笔者根据网上得到的消息

进行的分析。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这一事件虽然发生在 《民法典》 颁布但

未实施的当下， 但由于 《民法典》 即将实施， 且在我国民法体系

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因此本文主要结合 《民法典》 的相关规

定来进行分析。

民法典关于侵权责任的主要规定

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 行为

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

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

过错， 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一千一百六十六条 行为

人造成他人民事权益损害， 不论

行为人有无过错， 法律规定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的， 依照其规定。

第一千一百六十七条 侵权行

为危及他人人身、 财产安全的， 被

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

害、 排除妨碍、 消除危险等侵权责

任。

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 被侵权

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

错的， 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第一千一百七十四条 损害是

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 行为人不承

担责任。

第一千一百七十五条 损害是

因第三人造成的， 第三人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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